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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4月 26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你注意 2002年 4月 23日欧洲联盟主席代表欧洲联盟就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的宪法改革发表的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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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4月 26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2002年 4月 23日欧洲联盟主席代表欧洲联盟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的宪法改革发表的声明 
 
 

 欧洲联盟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实体依照宪法法院关于整个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组成民族地位平等的决定，完成了宪法修订进程。 

 欧洲联盟赞扬两个实体的政治领导人作出了努力，依照 3 月 27 日的《萨拉

热窝协定》圆满地结束了宪法改革进程。他又赞扬高级代表为促进这些努力进行

的工作。然而，有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其他政治行动者是否能够作为负

责任的伙伴与国际社会交往表示严重怀疑。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发展民主和承诺法治方面已向前踏出了重要的一

步。宪法改革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未来的稳定和它依照现代欧洲的标准建

设国家，的确极为重要。宪法改革标志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仿效欧洲组织

方面取得进展。欧洲联盟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领导人充分拥护这项成

果，并确保迅速执行宪法改革。 

 

 


